附件3

交通运输部工程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申请书
（模 板）


	创新中心名称：
	                                 

	所 属 领 域：
	

	牵头建设单位：
	                             （盖章）

	联合建设单位：
	

	协助管理机构：
	                               

	创新中心主任：
	                               





交 通 运 输 部
二○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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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写  说  明

1. 编写须依据《交通运输部工程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办法》有关要求。
2.编写内容应真实、客观、准确。
3.填写内容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任务书、专利证书、设备发票、标准文件、奖励证书等。
4.数据统计时间以交通运输部下发的通知为准。
5.建设单位及工程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负责人须签署创新中心申报承诺书并加盖公章，否则方案无效。
6.有关内容如填写不下，可使用A4纸附页。
7.申报书正文前请编写目录，正文内容用宋体四号字，填写行间距30磅，页边距为普通模式。正文及表格中的各项填写说明文字请勿删除。
8.申报书双面打印，胶装，白色条纹封面。
9.纸质版与电子版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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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我单位申请参加本次创新中心的申报工作。为保证工作的客观、公正、合理，承诺如下：
1.所提供的报表数据、文字资料及有关附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本次申报工作的要求；
2.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完全责任；
3.不干预后续专家评议等工作。

创新中心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牵头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牵头建设单位（盖章）：

（同时须列明联合单位名称并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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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148729]1. 战略意义和发展定位
	1.1战略需求。阐述申报方向所在领域国家、行业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前沿，梳理国家、行业需求背后的重大科技问题，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难题。
1.2组建意义。明确创新中心主要支撑哪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实施，开展哪些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阐明创新中心组建对实现国家、行业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
1.3创新中心定位。阐述创新中心的发展定位和研发方向情况，以及对所属领域和方向技术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












[bookmark: _Toc213148730]2. 建设方案
	2.1研究基础。从技术与装备研发、成果水平、承担科研项目等方面，简述创新中心在申报方向、研究任务上的研究基础与水平。
2.2 组建基础。明确组建方式、参建单位的基础上，阐述相关单位基础条件，包括行业地位、合作基础、试验场地、仪器设备、创新平台等。须提供联合建设协议（如单独申报，可不填写）。
2.3优势特色。阐述创新中心在申报方向、研究任务、概念（中试）验证和产业化上所具备的优势、特色情况。在支撑重大工程、产业创新方面的条件、能力优势。





[bookmark: _Toc213148731]3. 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
	3.1建设目标。阐述拟建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2年建设期阶段目标、建设期满转入运行期5年内目标等情况。
3.2 重点任务。根据拟申报研发方向，阐述相应的研发重点任务、产业化等内容情况，技术创新目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实施路径。需明确重点任务之间、下设研究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










[bookmark: _Toc213148732]4. 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
	4.1创新中心主任情况。从技术研发、组织能力、成果推广和管理能力等方面阐述拟任创新中心主任的相关情况。
4.2学术带头人和青年科技人员情况。
4.3科学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员、成果转化人员和管理人员情况。





[bookmark: _Toc213148733]
5. 条件保障 	
	以申报方向及重点研究内容为导向，从协助管理机构、建设单位支持情况，阐述创新中心建设与发展在研发投入、科研条件建设、激励政策机制、转化政策等方面情况。







[bookmark: _Toc213148734]6. 运行管理
	6.1管理机制。阐述拟组建创新中心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
6.2技术委员会设置情况。阐述拟组建创新中心设置技术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运行机制及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6.3开放共享。阐述拟建创新中心在科普、科研仪器共享、学术交流等方面情况。
[bookmark: _GoBack]6.4管理制度。阐述拟建创新中心在发展规划、日常管理、安全保密、知识产权、年度报告、成果转化激励制度等方面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bookmark: _Toc213148735]
附表 创新中心基本情况
	创新中心名称：

	1．创新中心概况

	专业领域①
	建设单位
	创新中心主任（职称）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2．创新中心人员学历结构

	类别
类型
	博士
（博士后）
	硕  士
	本  科
	合  计

	固定人员数量
	
	
	
	

	流动人员数量②
	
	
	
	

	合计
	
	
	
	

	3．创新中心人员职称结构

	类别
类型
	正高级
	副高级
	中  级
	初  级
	合  计

	固定人员数量
	
	
	
	
	

	流动人员数量
	
	
	
	
	

	合计
	
	
	
	
	

	4．创新中心技术委员会名单（可根据情况增加表格）

	序号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方向
	在委员会担任职务③

	
	
	
	
	
	
	

	
	
	
	
	
	
	

	5．创新中心科研条件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科研场所总建筑面积（m2）：

	6．创新中心设备情况

	类    型
	台/套数
	累计金额/万元

	10-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50万元及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总    计
	
	

	7．创新中心承担项目情况

	类别
	国家级科研项目④
	省部级科研项目⑤
	横向科研项目

	数量
	
	
	

	累计金额（万元）
	
	
	

	8．创新中心成果转化情况

	类别
	以技术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转化
	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合同等产学研合作

	数量
	
	

	累计金额（万元）
	
	

	9．创新中心授权发明专利及完成标准规范

	类别
	授权发明专利⑥
	完成标准⑦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数量
	
	
	
	
	

	10．创新中心获得科技奖励

	类别
	国家级奖项⑧
	省部级奖项⑨
	全国学会协会奖项⑨

	数量
	
	
	


注：①专业领域分为公路工程、水运工程、交通装备、智能与综合。
②流动人员是指聘用期间每年度在创新中心工作均3个月以上的客座人员、项目合作人员等。
③技术委员会职务为主任、副主任、委员。
④国家级科研项目是指创新中心固定人员作为担任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地和人才专项的项目。
⑤省部级科研项目是指创新中心固定人员作为担任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务院有关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委托的科技项目（含列入交通运输部重点科技项目清单、科技成果推广、标准化、战略规划政策研究项目）以及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立项的项目。
⑥创新中心建设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创新中心人员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取经国内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予且在有效期内的专利（含发明、实用新型）情况；
⑦创新中心建设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创新中心人员作为主要完成人），牵头或参加制定、目前仍有效执行的国家、行业、团体标准情况。
⑧创新中心建设单位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创新中心人员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
⑨省部级奖励是指国务院组成机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颁发的奖励；全国学会协会奖只列特等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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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管理机构审核意见
	
协助管理机构形式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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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创新中心固定人员信息表
创新中心名称：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在创新中心担任职务①
	职称
	学历
	拟每年在创新中心工作时间（人月）
	联系方式
（手机号码）

	
	
	
	
	
	
	
	
	
	
	

	
	
	
	
	
	
	
	
	
	
	

	
	
	
	
	
	
	
	
	
	
	

	
	
	
	
	
	
	
	
	
	
	


①创新中心职务包括：创新中心主任、副主任；科学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员、成果转化人员、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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